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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

DB51/T 854-2008《草原生态气象观测评估》按照GB/T 1.1一2009《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、GBT1.2-2002《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》等规范要求进行编写。

本标准为新起草的标准，并无其他标准被废止或替代。

本标准由四川省气象局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由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。

本标准由四川省气象局政策法规处负责解释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罗磊、彭国照。

草原生态气象观测评估
第3部分：草原气象灾害指标
1　 范围

本部分规定了四川草原主要气象灾害的定义及等级划分方法。

本部分适用于草原气象灾害的调查、评估及相关的科研活动。
2　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款，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构成本规范的条款。本标准出版时，所示版本均为有效。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，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。
GB/T 20480-2006 沙尘暴天气等级

GB/T 20481-2006 气象干旱等级

GB/T 20482-2006 牧区雪灾等级

QX/T 85-2007 雷电风险等级评估方法
QX/T 88-2009 作物霜冻害等级
DB51/T 581—2007 川西高原山地干旱标准
3　 术语和定义
干旱 drought

某时段由于蒸发大于降水导致水分收支不平衡，致使大气、土壤以及植物体内缺水，影响到牧草等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，甚至造成人畜饮水困难的现象。冬季发生的干旱缺水，也常称为“黑灾”。
雪灾 snow disaster
由于冬、春季持续大量降雪造成大范围积雪持续不化、积雪过深,致使草场被覆盖，影响动物采食及阻断人员交通的现象。雪灾亦被称为“白灾”。
霜冻 frost
在草原植物生长季节，由于地面气温短时间下降到0°C以下，造成植物细胞水分冷凝结晶，使植物受害的现象。
冰雹 hail
由于坚硬的大颗粒固态降水物造成植物受到机械损伤、人畜伤亡及建筑物受损的现象。
风灾 Windstorm disaster

当风速过大（通常风速达6级以上），导致植株折断、倒伏、花果脱落、地表土被刮起甚至建筑设施受损等危害的现象。当大风伴随沙尘或冰雹同时发生，则为沙尘暴及风雹。
3.1　 沙尘暴 sand and dust storm

强风将地面尘沙吹起，使空气很浑浊，水平能见度小于1km的现象。
注：GB/T 20480-2006，定义3.4 
雷电 thunder and lightning
由于带电云层之间、云地之间、云与空气之间的电位差增大到一定程度后的猛烈放电，导致地面人畜伤亡、火灾及建筑设施损坏的现象。
4　 灾害等级指标
4.1　 干旱
4.1.1　 干旱类型
参照DB51/T 581—2007《川西高原山地干旱标准》将草原干旱划分为春旱、夏旱、伏旱、秋旱及冬干（黑灾）5个类型（表4-1）。
表4-1 干旱分类表

	
	春旱(30天)
	夏旱(20天)
	伏旱(20天)
	秋旱(30天)
	冬干(30天)

	川西北高原
	＜10(mm)
	＜20(mm)
	＜20(mm)
	＜10(mm)
	＜2(mm)

	川西南山地
	＜15(mm)
	＜35(mm)
	＜30(mm)
	＜15(mm)
	＜3(mm)


注：川西北高原指甘孜、阿坝两州，川西南山地指凉山州和攀枝花市
4.1.2　 干旱等级

按照GB/T 20481-2006 《气象干旱等级》“4.1综合气象干旱等级”中的方法，计算综合气象干旱指数CI，根据表4-2确定干旱强度等级，分为无旱、轻旱、中旱、重旱及特旱5个等级。
表4-2 综合气象干旱等级的划分

	等级
	类型
	CI值
	干旱影响程度

	1
	无旱
	-0.6＜CI
	降水正常或较常年偏多，地表湿润，无旱象

	2
	轻旱
	-1.2＜CI≤-0.6
	降水较常年偏少，地表空气干燥，土壤出现轻度水分不足

	3
	中旱
	-1.8＜CI≤-1.2
	降水持续较常年偏少，土壤表面干燥，土壤出现水分不足，地表植物叶片白天有萎焉现象

	4
	重旱
	-2.4＜CI≤-1.8
	土壤出现持续水分严重不足，土壤出现较厚的干土层，植物萎焉，叶片干枯，果实脱落；对农作物和生态环境造成较严重影响，工业生产、人畜饮水产生一定影响

	5
	特旱
	CI≤-2.4
	土壤出现长时间水分严重不足，地表植物干枯、死亡，果实脱落；对农作物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，工业生产、人畜饮水产生较大影响


注：综合气象干旱指数CI计算方法见GB/T 20481-2006 《气象干旱等级》4.2
4.2　 雪灾
按照GB/T 20482-2006 《牧区雪灾等级》，根据积雪掩埋牧草程度、积雪持续日数和积雪面积比3项要素，划分为轻灾、中灾、重灾和特大灾4级（表4-3）。
	表4-3 牧区雪灾等级表

	雪灾等级
	积雪状态

	
	积雪掩埋牧草程度
	积雪持续日数/d 
	积雪面积比

	轻灾
	0.30～0.40
	≥10
	S≥20%

	
	0.41～0.50
	≥7
	

	中灾
	0.41～0.50
	≥10
	S≥20%

	
	0.51～0.70
	≥7
	

	重灾
	0.51～0.70
	≥10
	S≥40%

	
	0.71～0.90
	≥7
	

	特大灾
	0.71～0.90
	≥10
	S≥60%

	
	＞0.90
	≥7
	


注：积雪掩埋牧草程度：积雪深度与草群平均高度之比。积雪面积比：某地积雪面积与实际草地面积之比
4.3　 霜冻
4.3.1　 霜冻等级
按照QX-T 88-2009《作物霜冻害等级》，根据牧草受冻害程度，将霜冻划分为轻、中、重3个等级。
4.3.1.1轻霜冻
气温下降比较明显，日最低气温比较低；植株顶部、叶尖或少许部分叶片受冻，部分受冻部位可以恢复；受害株率小于30%；粮食作物减产幅度应在5%以内。
4.3.1.2中霜冻
气温下降很明显，日最低气温很低；植株上半部分叶片大部分受冻，且不能恢复；幼苗部分被冻死；受害株率应在30～70%；粮食作物减产幅度应在5%～15%。
4.3.1.3重霜冻
气温下降特别明显，日最低气温特别低；植株冠层大部叶片受冻死亡或作物幼苗大部分被冻死；受害株率应大于70%；粮食作物减产幅度应在15%以上。
4.3.2　 霜冻害最低温指标
四川草原主要农作物及牧草霜冻害最低气温指标见表4-4。
	表4-4 主要农作物及牧草霜冻害最低气温指标

	种类
	轻霜冻
	中霜冻
	重霜冻

	
	幼苗期
	开花期
	成熟期
	幼苗期
	开花期
	成熟期
	幼苗期
	开花期
	成熟期

	青稞
	-5.0～-6.0
	-3.0～-5.0
	-4.0～-5.0
	-6.0～-7.0
	-4.0～-5.0
	-5.0～-6.0
	＜-7.0
	-5.0～-6.0
	-6.0～-7.0

	春小麦
	-3.0～-4.0
	-1.0～-2.0
	-2.0～-3.0
	-4.0～-5.0
	-2.0～-3.0
	-3.0～-4.0
	＜-5.0
	-3.0～-4.5
	-4.0～-5.5

	嵩草
	-6.0～-7.0
	-5.0～-6.0
	-7.0～-8.0
	-8.0～-9.0
	-6.0～-7.0
	-8.0～-9.0
	＜-9.0
	-7.0～-8.0
	-10.0～-11.0

	苔草
	-5.0～-6.0
	-4.0～-5.0
	-6.0～-7.0
	-7.0～-8.0
	-5.0～-6.0
	-7.0～-8.5
	＜-8.5
	-6.5～-7.5
	-9.0～-10.0

	披碱草
	-7.0～-9.0
	-6.0～-7.0
	-8.0～-9.0
	-9.0～-10.0
	-7.0～-8.0
	-9.0～-10.0
	＜-10.0
	-8.0～-9.0
	-10.0～-11.0


4.4　 冰雹
根据一次降雹过程中冰雹的平均直径、地面积雹数量和植物受伤程度，将冰雹分为轻、中、重3级。
4.4.1　 轻雹

雹块直径≤5毫米，地面积雹数量稀小，很快融化，植物受伤较轻，较易恢复。

4.4.2　 中雹 

5毫米＜雹块直径≤15毫米，冰雹密度较大，地面可见少量积雹，植物茎叶受伤较重，不易恢复。

4.4.3　 重雹
雹块直径＞15毫米，冰雹密度大，地面可见较多积雹，植物地上部分受到毁灭性损伤，无法恢复。
4.5　 风灾
4.5.1　 风灾等级

根据瞬时风力等级（风速）以及对农作物、生产生活设施造成的危害程度划分为3级。
4.5.1.1轻度风灾 

瞬时风力达7～8级（风速13.9～20.7m/s），农作物受灾轻，财产损失少，无人员伤亡。
4.5.1.2 中度风灾 

瞬时风力达9～10级（风速20.8～28.4m/s），农作物和财产受损较重，人畜伤亡较少。
4.5.1.3 严重风灾 

瞬时风力达11级以上（风速≥28.5m/s），农作物、财产受损和人畜伤亡严重。
4.6　 沙尘暴
按照GB/T 20480-2006《沙尘暴天气等级》，根据风力等级及能见度，将沙尘暴分为浮尘、扬尘、沙尘暴、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5级。
4.5.2.1浮尘
无风（或风速≤3.0m/s），尘沙浮游在空中，能见度＜10km。
4.5.2.2扬尘
有风（或3.0m/s＜风速＜10.8m/s），尘沙使空气相当混浊，1km≤能见度＜10km。
4.5.2.3沙尘暴

有强风（或风速≥10.8m/s），尘沙使空气很混浊，0.5km≤能见度＜1km。
4.5.2.4强沙尘暴

有大风（或风速≥17.2m/s）尘沙使使空气非常混浊，0.05km≤能见度＜0.5km。
4.5.2.5特强沙尘暴

有狂风（或风速≥24.5m/s），尘沙使空气特别混浊，能见度＜0.05km。
4.7　 雷电
根据云地闪的最大放电电流Imax及雷电造成的危害情况划分为轻、中、重、特重4级。
4.7.1　 轻度雷电

10kA≤Imax＜20kA，建筑、设施未受损或轻微受损，无火灾，无人畜伤亡。
4.7.2　 中度雷电

20kA≤Imax＜40kA，建筑、设施轻度受损，无火灾，无人畜伤亡。

4.7.3　 重度雷电

40kA≤Imax＜100kA，建筑、设施明显受损，有个别的火灾及人畜伤亡。

4.7.4　 特重雷电

Imax≥100kA，建筑、设施严重受损，多处出现火灾及人畜伤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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